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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身保险不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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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学界、保险业界和司法界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持有否定说、肯定说以及

折中说三种观点。否定说符合保险标的分类与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分类应当一致的客观要求。肯定说

的“生命价值论”和“不当得利论”、折中说的“中间型保险论”，都违背了人身保险不能适用损失补偿

原则的基本法理。我国《保险法》体现了否定说的基本精神，但保险行业监管与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

争议。应当在《保险法》中明确规定人身保险不能适用损失补偿，并将其确立为不得以合同约定或格

式条款排除的强制规定，以此整合行业监管规范与司法解释，解决当下“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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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及其意义

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素来存在不同的观点：基于“生命无价”的理念而有否定说；

基于“生命有价”之理由而有肯定说；介于前二者之间，认为人身保险中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

险可以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因此而有折中说。这三种不同的观点正是保险业界、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

对这一问题所存在的分歧在理论上的反应，由此导致保险业务理赔结果上的显著差异。若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对理赔结论有异议而诉诸司法时，也会导致法院对同一类型的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尤其是健康

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的判决出现迥异的局面。
案例一：2003 年 7 月，北京某公司为其员工崔某购买了某保险公司的“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附

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合同在第 2 条“保险责任”中约定：“被保险人如果已从其他途径获得补

偿，则保险人只承担合理医疗费用剩余部分的保险责任。”后崔某被他人打伤，花去医药费、治疗费等

共计 3000 余元。崔某要求保险公司赔付时，保险公司以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承担保险

责任，崔某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人身保险所属的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中关于医疗费用的保

险，其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为治疗疾病所产生的费用，被保险人不能因疾病或受伤治疗而获得不当

利益，判决驳回崔某的诉讼请求。崔某在二审中主张应对该格式条款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亦没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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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二审法院维持原判。①此案中一、二审法院均采纳了折中说。
案例二：2003 年 5 月，李某之母所在单位在甲保险公司为李某购买了“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同时李某在乙保险公司购买了同样功能的保险。2004 年 1 月，李某遭遇交通事故

而受伤，花去医疗费 1300 余元。李某以医疗费发票原件等到乙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获保险金 1200

余元，又以医疗费发票复印件到甲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而被拒付，李某后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李某

在甲保险公司处投保的保险属人身保险。被告关于附加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一种财产性质的保险、
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理赔的观点无法律依据，因此判决甲保险公司支付相应的医疗保险金。二审法院

认为，人身保险并不限制重复投保，也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②此案

中一、二审法院面对相似案情，却采纳了否定说。
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法官处理案件遵循的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官不具有造法权力。然而在我

国司法系统，针对学界与业界就人身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所存在的分歧，各地法院针对属于同

一事实类型的保险合同纠纷所做出的判决并不一致。相同案件的不同判决结果又对这一分歧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无论如何，这样判决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是消极的：一是损害法的稳定性和法律的尊严；

二是有损司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三是导致案件处理结果的不公平，有违合同当事人对法律所抱有的

合理预期，对司法的公平正义产生怀疑，从而损害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以小见大，有必要对

该问题的理论争议进行系统梳理和解析，并就未来法律及司法解释的修订路径予以探讨。

二、人身保险为何不能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人身保险包括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损失补偿原则是指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因

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在保险契约约定的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给付保险金之义务，以补偿被保险

人所遭受的损失。对起源于早期海上保险并适用于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如今对它的适用范

围，即是否仅适用于财产保险，或者说是否也适用于人身保险，学界、业界和司法界有巨大争议。
（一）肯定说、折中说与否定说概述

肯定说认为，损失补偿原则于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均有其适用。其理由是“人身有价”。
“人身价值有客观评估标准：所谓人身无价，乃是主观上认为人身是无价之宝，故其价值可以无限大，

但就事实而言，客观上仍有相当之标准可循。”③美国学者许布纳的“生命价值论”系肯定说的理论基

础，其核心主张是：一个人的财产包括现实财产与潜在财产两部分，前者是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如民法

上的动产、不动产，包括房屋、土地等，是一个人实际拥有的物质财产以及金融财产，属于财产保险的

承保范围；后者则被认为是一个人未来可以获得的各种利益，如工资、各种劳动报酬或者非劳动报酬，

论人身保险不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意义

① 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初字第 5586 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一中民终字第 10372 号民事

判决书。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出，此类保险被称为“中间性保险”，其合同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的“费用支出”，属于“填补具体需要

的保险”，保险人代位制度适用于此类保险。同时一审法院还指出，《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不享有代位权与保险基本理论

不符，没有认识到人身保险中存在类似医疗费用保险的“中间性保险”的情形，这属于立法漏洞，法院应对《保险法》作补充漏洞的解释，

即“涉及医疗费用保险等中间性保险除外”。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 年第 7 期。二审法院还指出，被保险人依保险合同取得赔偿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

是约定之债，因侵害人的过错获取赔偿是一种侵权法律关系，是法定之债。根据债之相对性原理，法定之债和约定之债之间、数个约定

之债之间均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保险人若认为被保险人获得理赔后仍可能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从而“获得额外的不当利益，违反公平

原则，引发道德风险”，则应当在保险免责事项中，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形下、何种范围内免除自己的责任，并对自己尽到此说明义务负有

举证责任，但是，本案中保险人并不能证明自己已经明确向被保险人声明此免责事项。
③ 梁宇贤：《保险法实例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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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一个人因生命的存续可以获得超过维持其本人生存所需要的收益的能力，该能力本身具有一

定的经济价值，属于人身保险的承保范围。当一个人在生命结束或者患病、伤残、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

时，其潜在财产必然损失一部分甚至全部。④

折中说认为，原则上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但健康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

险适用之。其主张人身保险多属定额保险，无超额保险或重复保险可能。但在人身保险中亦有属于损

害保险性质的部分，例如健康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其目的仅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

治疗疾病所产生的费用，被保险人不得因伤病或受伤治疗而获不当利益，故有关重复保险或保险人代

位权的规定亦可适用。在人身保险中区分其是否为定额保险或损害保险之关键，在于确定其保险契约

之目的是否为“费用之补偿”。若是，则为损害保险，有关损害补偿原则之规定应适用之。⑤

否定说认为，损失补偿原则只适用于财产保险，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其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人身

保险与财产保险的标的不同，且“人身无价”。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时，只是在履行

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而非填补被保险人所受损害。所以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既不存在超额保险禁止

之问题，也不存在重复保险之分摊以及保险人代位权的适用等问题。既然无法确定人身损害的价值，

就只能根据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险金额来进行给付。给付的保险金无法弥补被保险人发生伤残或死亡

而给本人或家庭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保险事故发生带来的经济困

难，并给予精神安慰。所以，损害补偿原则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
（二）人身保险不能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具体论证

保险法之损失补偿原则是否适用于人身保险，在保险法学界及保险学学界，持否定说与肯定说的

学者似乎难分伯仲。一般而言，持此两种观点的学者，基本是出于学术争论而并无现实利益的考量。而

保险业界几乎都主张肯定说，持否定说者几乎没有。这应该是保险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反应，因

为若保险公司支持否定说，就意味着要多支付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一笔保险金。持否定说者则以法官居

多，但目前从公开的判决书来看，其所持理由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
的明文规定，法理层面的阐释尚比较薄弱。尽管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法官处理案件应以法律之明文

规定为依据，法官无权超越法律的规定而为裁判。但从我国各地法院针对同一保险纠纷却作出不同的

裁判结果来看，仅依据《保险法》的字面规定而忽视法理论证，对司法实践中裁判规则的统一明显具有

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于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约定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效力如何判断，就存在明显争

议。⑥故有必要从保险合同与保险标的分类这一基本法理出发，结合对肯定说和折中说的辨析，就人身

保险不能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展开详尽论证。
1.否定说符合保险标的分类与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分类应当一致的基本法理

学说的选择，应当以严谨的法理分析作为前提，而不能为实践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所决定，更不能

为法官对个案及法条的不同理解所左右。人身保险能否适用损失补偿，应当从探究保险合同与保险标

的的分类、人身保险的性质和功能等基础性的法理为基础。
一方面，无论在保险业务上，还是在保险立法以及保险学理上，保险标的分为财产和人身两大类，

以此为标准将保险合同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一直是保险分类的固有和通行做法。根据保险事故

所损害的利益的性质，可将保险合同分为人身保险（在此种类型的保险中，约定的保险事故作用于被

保险人的人身或第三人之人身上，包括人寿保险合同、人身意外保险合同和健康保险合同）和财产保

④ 参见[美]所罗门·许布纳：《人寿保险经济学》，陈克勤译，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58 页。
⑤ 参见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2-83 页。
⑥ 一般认为，我国《保险法》采纳了否定说。但保监会、各级法院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于人身保险合同约定适用损失补偿的

效力，存在明显的争议，具体分析见后文。

108



险（包括责任保险）；根据保险的性质，可分为补偿性保险和非补偿性保险。在非补偿性保险中，被保险

人所获得的补偿数额不是根据被保险人所受损失来衡量的，而是在合同所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即

可获得的给付，不考虑被保险人事实上是否受到经济损失。因此，人寿保险合同、人身意外保险合同和

健康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保险合同。补偿性保险合同所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根据被保险人所受经济损

失确定的，除人寿保险合同、人身意外保险合同和健康保险合同之外，包括其他保险合同。
日本《商法》和《保险业法》采损害保险（财产保险）与生命保险（人身保险）之两分法来划分保险类

型。日本《商法》规定，财产保险合同是约定当事人的一方，赔偿因一定的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对方对

此给付报酬而发生效力的契约；人身保险合同是当事人的一方，关于对方或第三者的生死给付一定金

额，对方对此给予报酬，而发生效力之契约。⑦2008 年 6 月，日本颁布了在《商法》保险篇的基础上经大

规模修订而成立的《保险法》，该法第 2 条将损害保险合同定义为“指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人对一定

的偶然事故导致的损害进行补偿的合同”；其第 3 条进一步将损害保险合同解释为“仅以能够用金钱

进行估算的利益为标的”，这反映了财产保险合同补偿性的本质。其他不能以金钱进行估算的利益标

的，均可归入不限于损害填补的非财产保险合同。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立法”也采用了财产保险和人

身保险之基本分类。所以，根据保险标的将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无论在保险业务方面还是

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的分类以及学理分类上、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均无不当。大陆法系和英美

法系的立法、理论以及保险实务均采用此传统分类并沿用至今。
另一方面，根据保险标的划分保险业务或保险合同的分类方法，与民法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分

类的基本原理也是一致的。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根据客体分为财产关系和

人身关系两大类，而这两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分别为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与人身（包括生命和身

体），并分别由财产权法律制度和人身权法律制度予以调整。财产关系之客体是人类生活资源中可以

货币计量之资源，通称为财产或财产资源，而人身关系之客体是人类生活资源中不能以货币计量之资

源，即非财产或非财产资源。前者如御寒之衣服、维生之食物等。非财产资源之内容，包括法律上主体

之生命、身体、健康等资源及以法律上以主体为中心之身份，如父母子女、夫妻关系等资源。财产资源

不应减少的而减少或应增加而未增加，就是财产上不利益，如物之毁损灭失，剥夺等，其内容相当具

体，比较容易计算，因而属于具体损失。非财产资源无减少或增加之观念，所重视者乃正常情形下其应

有的存在状态或关系，此等应有的存在状态或关系受到侵害、妨害，乃非财产上之不利益，有如生理上

之机能丧失、肉体上之痛，有如心理上之不方便、不愉快、不适宜、痛苦或愤怒，此种不利益非金钱所能

计量，其内容相当复杂，⑧因而属于抽象损失。因此，非财产上之不利益或损害，包括生理和心理上之痛

苦，民法上又称之为精神损害。⑨非财产上之损害全为主观之损害，衡量其范围时难有确切具体之依

据，此乃其特殊性。⑩财产上不利益，如物之毁损灭失可以金钱计量，且一般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反面为

禁止利得或不当得利；非财产上不利益如身体伤害，名誉贬损等因不能以金钱衡量，虽无法确定损失

的数额而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但仍可以金钱赔偿（精神抚慰金）之方式予以救济或弥补，虽然实际上

无法达到完全弥补之状态，但除此之外，别无更好的救济措施。因此，非财产不利益之物质补偿方式乃

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所以，保险法上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之分类与所谓的补偿性保险和给付性保险之间只是划分

依据不同，前者以保险标的为分类标准，后者以保险金额确定方法为标准，但根据这两种分类方法划

论人身保险不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意义

⑦ 参见[日]园乾治：《保险总论》，李进之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12 页。
⑧ 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49 页。
⑨ 参见前注⑧，曾世雄书，第 294 页。
⑩ 参见前注⑧，曾世雄书，第 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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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保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对应的，即财产保险属于补偿性保险，人身保险属于给付型保

险，前者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后者则否。财产保险（包括责任保险）本质上就是补偿合同，旨在补偿财产

价值受损的金额，而人身保险是非补偿型合同。輥輯訛损失补偿的宗旨即在于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而

遭受损害时，由保险人在保险契约约定的保险标的价值以及保险金额的范围内，以实际发生的损害额

为基准，并在考量保险利益之有无的前提下及其范围内，给付保险金。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制度之保

障职能的经济和法律表现。损失补偿原则之积极功能或目的在于，通过保险给付使被保险人所受损失

基本得到补偿，以恢复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状态；损失补偿原则的消极功能或目的在于禁止不当得利

发生。輥輰訛财产保险中的三个重要规则即保险代位求偿权规则、超额保险之禁止规则和重复保险之分摊

规则都派生于损失补偿原则。如果说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解决了权利主张者对保险标的利益的有无

问题，从而使保险不再与赌博混淆不分，并为遏制道德风险、禁止赌博设置了一道闸门，那么损失补偿

原则的确立就是在保险利益原则的基础上解决了补偿多少的问题，从而为防止不当得利设置了一道

关卡。但是，这两个原则作用范围各不一样：保险利益原则既适用于财产保险（体现的是可以计算的具

体的经济利益，其反面为具体损失），也适用于人身保险（体现的是不可以计算的抽象的人格利益，其

反面为抽象损失）；损失补偿原则只适用于财产保险，补偿额度以保险标的即财产的价值为限度，即最

高不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
2.肯定说为何不能成立

肯定说在保险业界获得压倒性支持，显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根据肯定说，保险公司可以

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派生规则之超额保险之禁止、重复保险之保险金额给付之分摊以及保险人代位权

等为由拒绝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之理赔请求。但肯定说依据的两大基本理由即“生命有价”和“人身保险

不适用损失补偿会导致不当得利”，在理论和逻辑上都存在无法自洽的漏洞。
首先，“生命价值论”不能成立。自然人作为法律上之主体，其生命和身体不是商品，因而非金钱可

以买卖。承认人的生命和身体是有价的，可以用金钱或其他财产来交换，既不人道，也违背善良风俗。
如果承认“由于人的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人的服务价值来衡量，故对人的生命（服务）定价本身并不存

在任何非道德性”，輥輱訛则是否意味着穷人的生命和身体就不值几文，而富人的生命和身体就价值连城？

或者不能提供服务的流浪汉、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的生命和身体更一文不值呢？再进一步推论，如果一

个富人打死一个穷人，该富人就不用抵命或判处死刑，因为这二人生命和身体不等价；或者说，在致人

损害的同一侵权案件里，受害者中一个是穷人，另一个是富人，是否意味着穷人获得的救济或补偿就

应低于富人呢？更进一步推论，流浪汉、精神病人及未成年人被侵害致残或致死根本就用不着补偿呢？

以上这些假设性推论，其荒谬程度显而易见。此外，如依照肯定说，人身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那么

许多演艺明星或体育明星就其身体的某一部分投保高额的意外伤害险，比如某足球明星就其一条腿

投保意外伤害险，保险金额约定为 1 亿美元，如果这条腿发生骨折，但是经过治疗而痊愈并没有达到断

送其足球运动生涯的程度，保险人依保险契约全额支付了 1 亿美元的保险金，而实际上疗伤所支出的

医疗费仅为 10 万美元，那么根据损失补偿原则，是否意味着存在超额保险而有不当得利之发生？再比

如说，该足球明星因为这条腿骨折而终身残疾，不能再从事足球事业，而且这笔 1 亿美元的保险金也足

以补偿治疗腿伤所支出的医疗费以及因不能继续从事足球事业而受到的经济损失，但是该足球明星转

而从事演艺事业而走红，并且演艺收入超过踢足球的收入（西班牙情歌王子胡里奥即是一例），輥輲訛根据

輥輯訛 参见[美]小罗伯特·H·杰瑞等：《美国保险法精解》，李之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4 页。
輥輰訛 参见[美]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于越译，台北三民书局 1985 年版，第 10 页。
輥輱訛 [美]肯尼斯·布莱克等：《人寿与健康保险》，孙祁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 页。
輥輲訛 参见《情歌王子胡里奥告别歌坛》，http://roll.sohu.com/20111218/n329389309.shtml，2014 年 5 月 1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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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追回其所支付的保险金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身体遭受意外

伤害，给被保险人带来的损失除了身体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之外，还伴随有生理上的痛苦和精神痛苦，

所有这一切损失都是人格利益（乃抽象利益）所遭受的损失（即抽象损失），其中疗伤所支付的医疗费

只不过是其中显形的一部分而已，不存在所谓的超额保险而有不当得利发生，也不存在代位权适用之

余地。此即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即人的生命和身体不同于财产保险之保险标的之故。易言之，“生命价

值论”赋予人的生命以经济价值，将人的生命货币化，并以此作为计量人身发生保险事故的损失数量，

进而以此作为人身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依据，有违伦理道德和有辱人的尊严。輥輳訛

其次，“不当得利论”也不能成立。从保险业务的技术层面观察，在保险费率的厘定过程中，保险公

司基于大数法则，必然将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这一危险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均统计在内，全部保费构成

的保险基金与发生保险事故后所支付的保险金是相适应的，不会有超额赔付之情况发生，也不会侵害

其他被保险人的利益。换言之，并不会因为某一个被保险人分别在几个保险公司投保了相同的险种就

会增加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所以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分别从几个保险公司获得保险金也并

未构成不当得利。因为，根据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当得利必须有一方受有损失，另一方获得利益，

且一方受有损失与另一方获得利益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而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是其应履行的给付

义务而不是其所受损失，且保险金之数额大小与保险费率和被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费是成正比例的。此

外，根据债之相对性原理，法定之债和约定之债之间、数个约定之债之间均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

法律关系，而在同一被保险人（投保人）分别就同一险种与数个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相应地发生

数个法律关系，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并未受到损失；保险公司彼此之间既不存在连带

之债的法律关系也不存在按份之债的法律关系，彼此之间也都没有受到损失，因而也无所谓被保险人

不当得利之发生。从承保的各保险公司来讲，被保险人所投的每一份保险，与处于同一危险的共同体

之其他成员一样，都支付了全额的保险费，因而与重复保险之保险金分摊比例也不对应。发生保险事

故时，如果保险公司以损失补偿原则为由，适用重复保险之分摊规则，只按一个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

来分担保险金之给付义务，保险公司就多收的保险费反而构成不当得利了。还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肯

定说的效果将会是享有工伤保险、社会保险等保障的人就不会再投商业保险之人身保险了。如果这

样，必将使保险公司失去人身保险业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系统逐步健全而覆盖

全社会之后，保险公司就可能失去人身保险这半壁江山之业务了。若以此推理，是否意味着在市场经

济发达的国家因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商业保险之人身保险业务就日渐萎缩乃至消失了呢？事实恰恰

相反，在经济发达和社会保障系统健全的国家，人们投保人身保险的数额不仅未减少，反而更多更普

遍，因为人们购买保险往往是在经济实力能满足温饱而又达不到非常富足的情况下才选择这一保障

方式的：如果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固然无钱用于购买保险，如果十分富足而衣食住行无忧，则无必要和

动力去购买保险。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和保险业发达国家的保费收入尤其是保险深度和密度的数据方

面清晰地分析出来。輥輴訛

3.折中说为何不能成立

持折中说者，学界人士居多，司法实务界和保险业界人士次之。折中说既不完全赞同否定说，也不

完全支持肯定说，而是认为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准确的说是医疗费用补偿）

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持此见解的学者还将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称为“中间型保险”。该学说的

论人身保险不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意义

輥輳訛 参见厉英：《试论损失补偿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应用》，山东大学 2011 年硕士论文，第 14 页。
輥輴訛 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的保险深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中国为 3.4%，世界是 7%；保险密度，中国的平均水平是 121 美

元，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 600 美元左右。参见《中国成世界第七大保险市场，深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http://finance.sina.com.
cn/roll/20110303/15279466361.shtml，2014 年 5 月 1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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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由是，一方面，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中所涉及的医疗费用属于财产，对被保险人来说

该费用的支出属于财产损失，且表现为具体损失；另一方面，医疗费用的支出是由于被保险人身体罹

患疾病（身体机能的健全遭到破坏或遭受损失）或身体遭受意外伤害（身体的完整性遭到破坏或遭受

损失）而实施医疗所致。若将注意力集中于医疗费用本身，会当然认为医疗费用补偿适用损失补偿原

则，这正是折中说的由来。
折中说的错误在于以偏概全，即没有将思维的视野延伸到医疗费用发生的原因———保险标的，也

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体因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害所附带产生的结果。保险标的分为财产和人身两大类，基

于财产价值的可计量性和人身价值的不可计量性，存在于二者之上的保险利益即有具体利益和抽象

利益之分，具体利益往往属于经济利益，可以金钱来衡量，是民法上财产权保护的客体；抽象利益是非

经济利益，以人格利益为典型，不能以金钱衡量，是民法上人身权保护的客体。相应地，保险利益之损

失就有具体损失和抽象损失之别，具体损失可以金钱计量，而抽象损失不能以金钱来计量。人身保险

中的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身体机能的完整性（健康状态）和身体的完

整性，分别以罹患疾病和遭受意外伤害为保险事故。当保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标的之被保险人的身体而

导致被保险人人格利益之损失，该损失即为抽象的非经济利益之损失。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之目

的在于弥补抽象的人格利益之损失，而实现这一目的往往需要借助物质技术手段，如医疗即为典型，

而利用医疗技术手段，就需要支付医疗费用，此外还会发生误工导致的收入损失，这些皆属于具体的

经济损失。因此，人身保险之保险利益损失是人格利益之损失，属于抽象损失，其中包括肉体的痛苦和

精神痛苦以及人格尊严和人格快乐的减损等无形损失。这类损失显然不能以金钱来衡量，因此不能适

用损失补偿原则。因人格利益之损失而附带引起的诸如医疗费、误工费以及因残疾而导致的劳动能力

丧失而不能创造物质财富等损失，只是人身保险之抽象利益损失的表象化和具体化。医疗费用的支付

只是为弥补人身和健康损害而采用的一种物质技术手段，即使被保险人通过治疗而痊愈，但其所遭受

的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痛苦仅靠医疗费是无法弥补的。如果说医疗费可以弥补人身抽象利益之

损失，那么有谁愿意以财产为代价而换取身体残疾或罹患疾病之痛苦呢？正如英国学者克拉克所言：

“投保人以本人为被保险人的情况下，一个人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以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皮洛士

式’的胜利（英语俚语：以极大的代价换取的胜利———作者注）。”輥輵訛因此，医疗费用作为具体损失为人身

保险的保险利益之抽象损失所吸收或包含。所谓的损失补偿原则适用于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其实质是把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有意或无意地偷换为医疗费用，其结果就是将人身保险之健康保险

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同于财产保险，这就为损失补偿原则适用于人身保险找到了貌似合理的理由。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犯了将现象当本质、将手段当目的、以偏概全、颠倒主次之错误。

退一步讲，如果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专门或仅以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补偿为目的而订立保险合

同，该合同看似财产保险合同或者补偿性保险合同，但也不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派生规则———超

额保险之禁止、重复保险之给付分摊以及保险人代位权，其理由如下。其一，医疗费用损失毕竟是人格

利益之抽象损失所附带产生的损失，它只不过是抽象利益损失的显形与具体化而已，而实际上它为抽

象利益损失所包含。其二，如果针对医疗费用补偿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派生规则，被保险人就

会选择不投保该险种，或者选择投保以保险事故之发生（罹患疾病或遭受意外伤害）为保险金给付条

件、以人身抽象利益损失之补偿为目的之人身保险，这样同样可以达到避开损失补偿原则适用之效

果。而且，保险金额约定越高，保险费也相应越高，保险人利益也未受到损失，也不存在显失公平。其

三，就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抽象利益损失补偿险（该损失中包含医疗费等具体损失），以

保险事故之发生为给付条件，而不问损失之种类和多少，如同以生死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一

輥輵訛 [英]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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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采定额给付，在这种保险合同中，是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派生规则的，而且保险金往往比单项

之医疗费高很多，那么为什么仅就损失之一部的医疗费补偿反而要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呢？这样做难道

不是因小失大吗？再者，就抽象的人格利益之损失投保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保险金额往往高于医疗

费用）就不用担心道德风险之发生，为何就数额更小的医疗费用补偿反而担心道德危险发生呢？既然

人身无价，也就不存在不当得利等问题了。因此，所谓的人身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否适用

损失补偿原则之争实际上是对保险标的、保险合同的性质或种类的误解所导致。综上所述，健康保险

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人寿保险并无本质不同，同样无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派生规则之余地。

三、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实践意义

（一）对完善我国《保险法》的实践意义

从立法的字面意思来看，我国《保险法》遵循了否定说。《保险法》对损失补偿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

了明确规定。比如，《保险法》在“总则”章第 2 条规定：“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

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

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该法又在“人身保险合同”之规定一节对保险人向被保险人

履行合同义务使用了“给付保险金”一词，如第 43 条规定，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

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在关于“财产保险合同”一节之规定中则使用了“赔偿保险

金”一词，如第 49 条第 4 款规定“被保险人、受益人未履行本条第 2 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赔偿”与“给付”
的差异在于：财产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故保险金的支付在于填补财产损失，即“所谓”赔偿；而人身

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保险金的支付不能弥补被保险人的人身损害，故保险金的支付叫“给付”。
此外，关于超额保险禁止之规定在“财产保险合同”一节之第 55 条第 3 款：“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

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对此作反面推论，则意味着人身

保险不存在超额保险的问题，无论人身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有多大，应均无疑问。再比如，关于代

位求偿权，《保险法》第 46 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

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该条明确排除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对此作

反面推论，则意味着财产保险适用保险人代位权。
尽管实务界和学界对于《保险法》上述条文内涵的基本理解并无分歧，主张肯定说和折中说的观

点也均不以上述法律规范作为支持的理由，但为了能够对保险行业监管规则及司法审判实践确立清

晰的指引，仍应从以下角度对《保险法》予以完善。
首先，应当在保险法“总则”章，或“保险合同”章的“一般规定”一节，或“人身保险合同”一节中，明

确人身保险合同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如此可以将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的法理转变为明确的法

律规则，特别是对于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所谓的“中间型保险”同样不能适用损失补偿原

则予以明确规定，从而避免制定行业监管规则和司法解释时出现争议或冲突。
其次，明确特殊保险合同的法律属性。《保险法》第 31 条规定了投保人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享有保险利益。因此，企业也可以雇员为被保险人，以雇员之死亡、伤残和疾病为保险事故，以企业

因此所受营业损失为保险补偿范围的人身保险。其实，雇主与雇员之间往往存在的是纯粹的经济关

系，而不具有类似亲属之间因情感和血源等关系而存在的精神利益，因此，在这类因纯粹经济关系而

投保的保险中，显然应该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实际上，这类保险合同虽名为人身保险，实质是类似保证

保险的财产保险而已。所以，应该将其归入财产保险，而不应归入人身保险，以免因误导而产生损失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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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原则是否适用于人身保险之争论。輥輶訛

最后，在立法的语言表述方面，对财产保险，《保险法》使用了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保险

金”的表述；对人身保险，《保险法》使用了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的表述，其目的可能在于

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加以区别，或以此将保险合同区分为给付性保险和补

偿性保险。但这种文字上的差异，实际上既没有达到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相区别，并进而决定是否

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效果，也没有将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义务的性质表达清楚，反而造成了表述不当

而引起人们误解的消极后果。因为在民法上，“给付”是专门术语，作名词用是指债的标的或客体，做动

词用是指履行债务。保险合同也是债的关系，无论财产保险合同或人身保险合同，保险人按照合同约

定履行义务的行为都叫给付，给付的标的物为保险金，两者性质完全相同。没必要一个使用“赔偿保险

金”，另一个使用“给付保险金”。况且，“赔偿”一词也不妥当，因为，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是

履行原给付义务，不是次给付义务。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既没有侵权，也没有违约，何来赔偿？因此，《保

险法》对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均应使用“给付保险金”之表述。正如美国学者施文森所言，保险人依据

保险合同所作的履行应称为给付而不是赔偿，因此保险人所承担的义务都是给付义务。輥輷訛

（二）对完善我国保险行业监管规范及司法解释的实践意义

与银行、证券、基金等领域一样，保险业监管机构的行业监管规范对于整个保险行业的规则适用

具有更直接也更重要的作用。此外，保险合同更多具有私法属性，因此与银行、证券和基金领域更多依

靠公法属性的监管规则不同，在保险合同的纠纷解决中，司法解释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尤

其是当下已出现各地法院对于同一类保险合同纠纷作出不同判决的现象，应尽快予以妥善解决。
对于人身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我国保监会（以及之前的中国人民银行）、部分地方的高级

人民法院针对健康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均制定了明确的监管规则及司

法意见。例如，1998 年，当时的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即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医疗费用重复给付问题的答

复》中指出：“如果在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无关于‘被保险人由于遭受第三者伤害，依法应由第三者负

赔偿责任时，保险人不负医疗责任’之约定，保险人应负给付医疗费的责任。保险人给付上述医疗费

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保监会成立以后，其在《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的复

函》（2001）第 2 条中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17 条（即 2009 年修订后的《保险法》第 18

条———作者注）‘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

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于条款中没有明确说明不赔的保险责任，保险

公司应当赔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 2007 年 5 月印发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解答之五（试行）》中明确指出：“人身保险所属的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中关于医疗费用的

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保险行业监管规则及保险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现在对于人身保险合同能

否适用损害补偿原则的问题，已经形成了一般不适用、约定则承认的格局。在前引案例二中，二审法院

主张否定说的理由之一，也正是保险合同并无免责说明且保险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已尽到说明义务。换

言之，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支持否定说，但并不排斥保险合同

对肯定说或折中说的认可。而由于人身保险适用损失补偿明显对保险人有利而对投保人一方不利，人

身保险对于损失补偿的适用往往通过保险人制定格式条款的方式进行，则这种约定只要采取符合《保

輥輶訛 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法”第 16 条有关于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以债权额为限之保险利益的规定，即为保障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其允

许债权人以债务人为被保险人，以债权额为保险金额，以被保险人之死亡、疾病、伤残为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投保，其原理与我国《保险

法》上的雇员险基本一致。
輥輷訛 参见[美]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一辑），王敏译，台北三民书局 1988 年版，第 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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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即可。
《保险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定有两条。其第 17 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

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

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

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

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其第 19 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

同中的两类条款无效，即“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以及“排

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2013 年 5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9 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

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 10 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

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从《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如果将“人身保险能否适用损害补偿”也理解为保险

公司的免责理由，那么只要保险人尽到说明义务，人身保险合同关于适用损害补偿的约定就完全具有

法律效力。这应该是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同一保险纠纷不同判决、法院判决支持否定说时将合同没有

约定适用损失补偿作为重要理由的根本原因。
然而，一方面，从保险合同与保险标的的基本分类、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不同的立法目的等基本

法理而言，人身保险不能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行业监管规则也好，司法解释也罢，均不得为监管和审判

之便利而曲解该基本法理。另一方面，从规制格式条款的法理而言，保险公司作为保险合同中具有优

势地位的一方，亦不得以约定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及其派生规则的方式，来变相强迫投保人、被保险人

签订此种合同；如果有此类条款，应该确认其无效。因为，这种约定有意排除了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

人之法律规定，并且相同的险种约定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和未约定适用该原则对于被保险人来说是不

公平的，而事实上保险公司往往会以格式条款排除该原则的适用。根据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以及保险

人不得降低法律对被保险人之待遇的原则，輦輮訛保险公司的这类条款，即使对被保险人有明确说明，也应

确认为无效。这样既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契合保险法以被保险人为保护中心的宗旨，从长远

来看对保险公司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保险公司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损失，而且会吸引更多的人投保，

保险公司从而也可以获得相当的利益。总之，在类似的保险合同纠纷之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仍遵

循《保险法》的规定而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做法理所应当并值得肯定。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在《保险

法》中明确人身保险不得使用损失补偿原则以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新的司法解释将人身保险不能

适用损失补偿确立为“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从而明确人身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不能适用损失补偿原则适用范围的约定。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

订完成之后，再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案例指导的形式公布代表性案例，如此，可以解决同样纠纷不同判

决的司法尴尬。

（责任编辑：闻 海）

輦輮訛 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法”第 54 条规定：“本法之强制规定，不得以契约变更之；但有利于被保险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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